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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改 會 發 表 《 按 條 件 收 費 報 告 書 》

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（ 法 改 會 ） 今 日 （ 七 月 九 日 ） 發 表 《 按 條 件 收 費

報 告 書 》 。 該 報 告 書 指 出 ， 現 時 情 況 並 不 適 宜 推 行 「 按 條 件 收 費 」 這種 「 不

成 功 、 不 收 費 」 的 律 師 收 費 安 排 。

法 改 會 按 條 件 收 費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陳 坤 耀 教 授 解 釋 說 ， 雖 然 社 會

上 有 不 少 人 既 無 資 格 獲 得 法 律 援 助 ，也 無 力 自 行 負 擔 訴 訟 開 支 ， 推 行 按 條 件

收 費 可 以 為 這 些 人 士 強 化 尋 求 司 法 的 渠 道 ， 但 一 個 成 功 的 按 條 件 收 費 機 制 ，

必 須 要 有 保 險 公 司 能 以 申 索 人 負 擔 得 起 的 保 費 長 期 提 供 保 險 （ 稱 為 「 事 發 後

投 購 的 法 律 開 支 保 險 」 ） ， 以 承 保 申 索 人 一 旦 敗 訴 時 所 須 支 付 的 對 訟 方 律 師

費 。

不 過 陳 坤 耀 教 授 指 出 ， 以 保 險 業 界 對 小 組 委 員 會 早 前 所 發 表 的 諮

詢 文 件 的 回 應 來 看 ， 香 港 未 必 能 夠 做 到 這 一 點 。

陳 坤 耀 教 授 說 ： 「 在 市 場 上 沒 有 『 事 發 後 投 購 的 法 律 開 支 保 險 』

的 情 況 下 ， 我 們 不 會 建 議 推 行 按 條 件 收 費 ， 因 為 中 等 入 息 人 士 的 財 富 有 可 能

不 足 以 支 付 對 方 的 訟 費 ， 如 果 規 定 他 們 須 支 付 此 等 訟 費 ， 他 們 便 可 能 會 面 臨

破 產 。 」

「 按 條 件 收 費 」 的 收 費 安 排 ， 是 律 師 如 果 敗 訴 ， 便 不 收 取 費 用 ，

但 如 果 勝 訴 ， 則 收 取 正 常 收 費 ， 另 加 一 筆 基 於 正 常 收 費 額 計 算 的 「 額 外 收

費 」 。 「 按 條 件 收 費 」 有 別 於 美 國 採 用 的 「 按 判 決 金 額 收 費 」 ， 後 者 是 律 師

按 法 庭 判 給 的 損 害 賠 償 額 的 某 個 百 分 比 而 收 費 。

現 時 來 說 ， 在 涉 及 訴 訟 的 申 索 中 採 用 「 按 條 件 收 費 」 ， 如 同 其 他

「 不 成 功 、 不 收 費 」 的 律 師 收 費 安 排 一 樣 ， 都 是 不 合 法 的 。 這 種 限 制 源 自 普

通 法 中 兩 種 古 老 的 刑 事 及 侵 權 罪 行 ， 即 包 攬 訴 訟 罪 和 助 訟 罪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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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 一 方 面 ， 諮 詢 文 件 的 一 項 建 議 ， 即 擴 大 法 律 援 助 署 管 理 的 「 法

律 援 助 輔 助 計 劃 」 ， 受 到 廣 泛 支 持 ， 因 此 ， 報 告 書 建 議 政 府 提 高 「 法 律 援 助

輔 助 計 劃 」 的 財 務 資 格 限 額 ， 並 且 增 加 該 計 劃 適 用 的 案 件 類 別 。  

 報 告 書 又 建 議 設 立 「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律 援 助 基 金 」 （ 簡 稱 「 按 條 件

收 費 法 援 基 金 」 或 “ C L A F ＂ ） ， 以 便 在 現 有 的 各 項 法 律 援 助 計 劃 以 外 提 供

另 一 選 擇 。 這 基 金 會 甄 別 要 求 採 用 「 按 條 件 收 費 」 安 排 的 申 請 、 把 案 件 外 判

給 私 人 執 業 律 師 辦 理 、 為 訴 訟 提 供 資 金 ， 並 在 訴 訟 最 終 落 敗 時 代 訴 訟 人 支 付

對 訟 方 的 律 師 費 。  

 「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」 將 會 以 「 按 條 件 收 費 」 的 方 式 委 聘 私 人

執 業 律 師 ， 但 會 以 「 按 判 決 金 額 收 費 」 的 方 式 向 當 事 人 收 取 費 用 。  

 報 告 書 建 議 當 局 進 行 可 行 性 研 究 ， 探 討 能 否 把 「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

基 金 」 設 定 為 法 定 機 構 ， 由 獨 立 董 事 局 管 理 。  

 報 告 書 建 議 ， 「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」 的 財 務 資 格 上 限 應 訂 得 寛

鬆 ， 但 不 應 設 有 財 務 資 格 最 低 限 額 。 申 請 人 若 要 符 合 申 請 「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

基 金 」 的 資 格 ， 必 須 通 過 案 情 審 查 。  

 鑑 於 調 解 日 漸 成 功 和 受 歡 迎 ， 並 有 可 能 節 省 訟 費 ， 報 告 書 建 議 把

調 解 納 入 「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」 的 服 務 範 圍 內 。 「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」

應 鼓 勵 訴 訟 人 採 用 調 解 ； 如 受 助 一 方 同 意 接 受 調 解 而 該 基 金 又 認 為 進 行 調 解

是 適 當 的 ， 則 該 基 金 應 撥 款 支 付 受 助 一 方 的 調 解 費 用 。  

 報 告 書 可 向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3 9 號 夏大 廈 2 0 樓 法 律 改 革 委

員 會 秘 書 處 索 取 ， 亦 可 於 法 改 會 的 網 站 查 閱 ， 網 址 是

< w w w . h k r e f o r m . g o v . h k > 。  

 

/ 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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